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常工政〔2019〕21 号 

 

关于成立常州工学院课堂教学改革发展 
专家督导组的通知 

 

各二级学院、体育教学部，各部门： 

为贯彻全国教育大会和全国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，进

一步落实《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加强高校课堂教学建设 提

高教学质量的指导意见》（教党〔2017〕51 号）文件精神，

全面落实第三次党代会精神,深化产教融合,切实加强课堂教

学过程管理和监测，淘汰“水课”、打造“金课”，提高课堂教

学质量，经研究决定，成立常州工学院课堂教学改革发展专

家督导组。 

一、组织机构 

组  长：李文虎 

副组长：陈志伟  李江蛟 

成  员：李文虎  陈志伟  李江蛟  唐国兴  

课堂教学改革发展专家督导组挂靠教学质量评估中心，

其他成员由组织部根据具体情况适时遴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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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规程 

1.课堂教学改革发展专家督导组由组织部遴选，校长聘

任，主管教学副校长具体分管指导。 

2.课堂教学改革发展专家督导组在组长的领导下开展工

作，教学质量评估中心负责日程管理和服务工作。 

3.课堂教学改革发展专家督导组成员每月提交课堂教学

分析评价及整改意见，由教学质量评估中心汇总，交组长审

核后反馈给相关领导、部门和教学单位。 

4.每学期教学质量评估中心根据课堂教学改革发展专家

督导组课堂教学督查及听课情况，汇编成课堂教学信息简

报。 

5.每年末根据工作情况对专家督导组成员进行考核，对

业绩突出者给予奖励。 

三、主要职责 

1.专家督导根据学校课堂评价标准开展听课活动，每个

专家每周听课 7-8 节，听课对象为全体教师，侧重于新引进

教师、学生评价较低的教师，或由教学质量评估中心安排的

需要进行课堂教学考核的教师。 

2.负责监测、督查全校师生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，包括

教师的教学态度、教学能力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、学生课

堂表现与教室教学条件等方面。对好的做法，提出推广的建

议，对存在的问题，提出整改意见。 

3.定期开展课堂教学研讨及交流活动，学习文件和规范

要求，研究课堂教学问题，探讨解决问题良策，不断提高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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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工作质量。 

四、相关要求 

1.专家督导应按照课堂教学评价工作要求，做好课堂听

课记录。 

2.遵循“现督现导”的原则，听课后根据实际需要与任课

教师进行沟通和交流，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。 

3.认真填写听课评价表的各项内容，按照相关时间要求

将材料提交教学质量评估中心。 

4.专家督导组成员因特殊情况不能完成相关工作，需提

出申请，经组长同意后报教学质量评估中心备案。 

五、其他 

1.课堂教学改革发展专家督导组对教师课堂教学评价结

果将作为教师教学质量考核的依据；对管理部门及教学单位

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作为部门考核与学校决策的依据。 

2.学校设立专项经费，主要用于专家督导组外出学习培

训和研讨交流等。 

 

 

 

二〇一九年四月九日 

 

 

 


